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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民 政 局

沪民救发〔2022〕11号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上海市民政局关于开展

“桥计划”社会救助综合服务项目的通知

各区民政局：

为切实增强基层社会救助能力，强化社会工作专业服务，更好

满足困难群众需求，促进服务对象发展，经研究，决定在本市开展

“桥计划”社会救助综合服务项目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项目目标

以困难家庭增能成长为目标，发挥社会工作专业作用和社会救

助兜底功能，强化个案管理，在全面了解和掌握困难家庭状况及需

求基础上，整合社区内外资源提供针对性服务，并积极构建社区支

持系统，促进困难家庭走出困境，改善生活。

二、项目内容及工作要求

（一）以需求为导向制定帮扶方案。聚焦多重困境家庭及有改

善和发展潜能的家庭，每个街镇确定 50户服务对象，在全面了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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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掌握家庭状况及需求基础上，一户一策制定个性化帮扶方案。

（二）以赋能为目标开展个案管理。整合政府、企业、社会资

源，发挥社会工作专业优势，通过个案、小组、社区等方法，针对

性提供政策宣传、资源链接、社会融入、能力提升、心理疏导等服

务，促进服务对象内在功能的改善。

（三）以社区为基础构建支持系统。挖掘社区内外资源，构建

社区资源库，加强与社区工作者、志愿者及社区内公益资源的合作，

完善转介机制，构建亲属、邻里、社区等协同支持系统，共同协助

家庭走出困境。项目周期内，对街道（镇）参与项目的社区工作者、

救助顾问、志愿者等开展小组活动或专题培训不少于 5次，推动社

会工作专业理念、知识与方法的普及应用，调动社区深度参与“桥

计划”项目。

（四）做好代表性和典型性案例整理。注重过程管理，做好服

务全过程记录。做好服务前测与效果评估，提升服务效能。加强经

验总结与模式提炼，形成不少于 10个典型案例。

三、项目经费

本项目预算资金共 180万元，列入 2022年市级福利彩票公益

金转移支付资金预算，按照每个区 11.25万元的标准进行分配。各

区自行选择确定 1个街道（镇）实施本项目。各街道（镇）可以结

合自身实际，酌情安排项目配套资金。

具体资金使用范围包括：（1）困难家庭帮扶方案制定相关费

用，包括按照专业社会工作方法对困难家庭进行入户调查、建档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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视、需求分析，并制订个性化有效帮扶方案等。（2）综合服务费，

是指为多重困境家庭、有改善和发展潜能的家庭等提供服务，改善

家庭关系，促进家庭成员个体的自我功能与家庭整体功能重建中发

生的费用，包括个案服务、小组服务、社区活动等。（3）对社区

工作者、救助顾问、志愿者等开展小组或能力提升活动的费用，包

括餐费、场地费、资料费、授课费等。（4）其他费用，包括项目

实施过程中政策宣传、资源对接、支持体系建设等活动及产生的专

家咨询费，调研、问卷调查及分析费，资料费，经验模式总结费等。

资金开支时应严格按照福彩公益金管理、政府采购及政府购买服务

等相关资金使用管理规定执行，确保专款专用、合法合规。

四、项目管理

本项目由市民政局牵头，各区民政局是本项目的责任主体，接

受市民政局的指导和监督。

（一）市民政局的职责

1.布置工作任务，明确工作内容和工作要求；

2.对项目的进度和经费使用情况进行监控；

3.组织各区之间的工作交流。

（二）区民政局的职责

1.选择街道（镇）实施项目；

2.作为服务需求方，做好项目的招投标立项、监管和评估工作；

3.指导开展项目的街道（镇）在本辖区开展项目的开发、运作

和统筹，协调辖区资源，保障项目推进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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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培训、督导、评估项目开展；

5.对项目进行评估与模式总结。

五、时间节点

2022年 8月上旬，市民政局下发通知；

2022年 8月底前，确定开展服务的街道（镇）和提供服务的

单位（社会组织）；

2022年 9月至 2022年 12月，开展综合服务；

2023年 2月底前，各区完成项目总结和评估工作并报市民政

局。

2022年 7月 22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上海市民政局办公室 2022年 8月 1日印发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
